
臺中市 大雅區衛生所 經常性業務  一次告知單  辦理業務所須證件皆為正本 電話(04)25661091 
配合防疫 建議配戴 外科口罩 

申辦 

項目 服務項目 所需證件 辦理時間 費用 備註 

門 

診 

常 

規 

業 

務 

衛生所門診時間表 

(糖尿病、高血壓、高血脂、 

痛風、慢性病、戒菸藥品、 

成人健康檢查、BC肝炎篩檢 

、IGRA 及 愛滋抽血檢驗) 

※成人健康檢查每年10月～11月 

暫停辦理。 

健保 IC卡 

(攜帶本人臺中市敬老愛心卡

可抵用部份負擔 50元) 

星期 一、三、五 

上午 8：30～11：30 

11:00前完成報到 

(星期一 午安門診 

下午 2:00～3:00) 

部份 

負擔 

50元 

配合糖尿病共照網 

配合戒菸門診 

釋出處方籤 

至合約藥局領藥 

預   防   注   射   業   務 

常 

規 

預 

注 

業 

務 

預防注射接種 

(育齡婦女德國麻疹疫苗) 

(建議上午 11點之前報到) 

兒童健康手冊(必備) 

健保卡(必備) 

(新生兒或第一次來本所幼兒： 

媽媽身分證、戶口名簿 ) 

(成人：健保卡  身份證 ) 

週二（上午） 

8：30～11：10 

卡介苗:每月一次(第二個 

週五 上午 9：00～11：00 

請於 10:30前完成報到） 

公費 

1.流感疫苗接種時段依該年

度公告辦理 

2.育齡婦女德國麻疹接種需

檢附“尚無抗體證明”報告

(有效證明報告：一般體檢 

3個月內，產檢報告2年內) 

3.嬰幼兒健康檢查、兒童發展

篩檢時段為週二上午門診 

國外預防注射接種記錄補登 
健保卡 (或居留證 擇一)、 

國外施打疫苗紙本證明 
平日上班時段皆可辦理 免費 記錄補登不提供疫苗黃卡 

申 

請 

預 

注 

證 

明 

中文預注黃卡補發 
健保卡、戶口名簿 (親子證明 

文件、非親屬需委託書) 
平日上班時段皆可辦理 免費  

英文預防注射證明書 
預防注射黃卡資料、國小預注資料 

、健保卡、護照、戶口名簿 (親子

證明文件、非親屬需委託書) 
醫師門診時段皆可辦理 100元 

每再增加一份 

20元 



 

申辦 

項目 
四大癌症篩檢業務 所需證件 辦理時間 費用 備註 

婦 

女 

檢 

查 

子宮頸抹片(25-29歳/三年一次 

年滿 30歲以上/一年一次) 

乳房攝影 (年滿 40-74歲/二年一次) 

健保卡、身分證 
週四：上午 8：30-11：30 

夜間及假日時段請洽詢衛生所 
公費 

40-44 歲合併二等親有

乳癌家族史可接受乳房

攝影/二年一次 

 

大腸癌糞便檢查(年滿 45-74歲/二年一次) 

※大腸癌糞便檢查每年 10月～11月本所門診 

時間暫停辦理 

健保卡、身分證 醫師門診時段皆可辦理 公費 
憑健保卡掛號 

帶回篩檢管 

回家採檢再繳回 

 

口腔癌檢查(年滿 30歲或原住民 18足歲/ 

目前吸菸者或曾經嚼檳榔者/二年一次) 

戒菸門診(年滿 18歲/吸菸者) 

健保卡、身分證 醫師門診時段皆可辦理 公費 
釋出處方籤 

111/05/15後戒菸藥品 

免收部份負擔 200元 

體 檢 業 務 

申辦

項目 
申辦項目 所需證件 辦理時間 費用 備註 

 

一般自費體檢 

(比賽、船員、普通機車考照 

、60歳以下駕照審驗) 

身分證 + 健保卡 

近 6個月 1吋相片 2張 

1. 每年1月～9月及12月，

週一、三、五 上午 

門診時段 

2. 每年 10 月～11 月本所

暫停辦理 

150元 

(辦理後無法退費) 

* (無自費抽血、無 X光) 

* 非本人取件，請備委託書及

雙方身分證正本。 

* 衛生所「非勞工體格檢查認

定醫療機構」無法提供勞工

體檢。 



 

臺中市大雅區衛生所  行政相驗業務  一次告知單  辦理業務所須證件皆為正本  電話(04)25661091 

申辦 

項目 
服務項目 所需證件 辦理時間 費用 備註 

行 

政 

相 

驗 

1. 高齡在宅往生/請里長出示證明 

2. 病危返家/需醫院診斷書或病歷摘

要 (住院原因不可為意外事故/墜

樓/窒息/車禍/溺水/自殺/他殺/ 

吸毒…等非病死或疑為非病死) 

3. 癌症末期居家安寧/需醫院診斷書

或病歷摘要 

1. 身分證正本 

(往生者及直系家屬 

申請人雙方) 

2. 往生者健保卡 

3. 疾病診斷書或病歷摘

要擇一 

4. 若需英文版死亡證

明，請檢附往生者護

照及戶籍地址的英文

翻譯，並於 2 個月內

提出申請。 

請於上班時間洽詢衛生所 

電話(04) 25661091 

到宅相驗時間:主任門診下診

後另約定時間前往 

(跌倒、意外、哽咽、窒息…

等非病死或疑為非病死，衛

生所無法辦理，請家屬盡速

報請警察機關，轉由司法相

驗處理) 

市府規費 1000 元 

(含 10份死亡證明) 

 

(英文死亡證明書費

用另計，第一份 200

元，每額外再增一份

加收 100 元) 

＊ 中文死亡證明書

/每額外增一份

加收 10元 

 

＊ 英文死亡證明書

/每額外增一份

加收 100元 

 

 


